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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八批 2025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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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受理编号

D3SD202506130003

D3SD202506130014

D3SD202506130051

D3SD202506130064

X3SD202506130077

X3SD202506130078

X3SD202506130160

X3SD202506130216

X3SD202506130235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菏泽市郓城县程屯镇程屯
村南大街中段存在随意倾
倒垃圾问题，污染周边城市
环境。

菏泽市曹县古营集镇张破
钟行政村吴楼自然村光伏
发电厂占用该村22亩耕地。

菏泽市牡丹区泰山路与大
学路交叉口东北角无名电
镀工厂存在偷排污水问题，
该厂院内有个大坑，每天不
定时生产，2015年-2020年
5月把污水以渗坑渗井的方
式排放到地下和墙外的树
林内。

菏泽市牡丹区万福街道兰
州路傅大禄村南侧废品收
购站燃烧塑料等废品，异味
扰民，污染环境。

菏泽市牡丹区皇镇街道菏
泽市生活垃圾填埋场飞灰
填埋池项目存在多个环境
问题：1.防渗材料使用不合
格（由菏泽华智建筑工程公
司承建），购买的长丝土工
布、HDPE 防渗膜、光面土
工膜、膨润土防水毯设计规
格 与 实 际 采 购 规 格 不 相
符。施工过程中多次更改
设计，降低预算成本，使用
不合格材料，易造成垃圾填
埋池泄露，污染环境。2.防
渗材料产品所提供检测报
告与现场施工材料不符，存
在检测造假问题。

菏泽市市区范围内大规模
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和装
修垃圾长期无人监管，未建
立分类、收集、转运及资源
化处理体系，违规运送至城
郊和农村（如开发区佃户
屯、陈集镇，牡丹区皇镇、李
村镇，牡丹区坡刘村东 341
米、牡丹区天华国际小区、
开发区蒋庄村东北582米等
地）的绿地、农田、沟渠、坑
塘内。建筑垃圾露天堆放
或简易覆盖土层填埋，无防
渗措施，污染土壤和地下水
环境，产生扬尘扰民。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欣庆
砖厂距离黄河70米，紧邻菏
泽市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
护区，属于强制退出类烧结
砖瓦企业，现在仍正常经
营。

菏泽市东明县马头镇林场
一施工企业以土地恢复治
理（填坑复耕）名义违法使
用抽沙船，开采地下20多米
的沙子，造成深坑，坑塘附
近 10多亩基本农田被抽成
水坑。

菏泽市郓城县经济开发区
山东中为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存在多个环境问题：1.排
放 含 甲 苯 有 机 废 水 、含
VOC 有机废气，且废气处
理效率低，园区污水处理厂
废水在线监测系统无法检
测甲苯（该厂实际每日废水
量 300 吨至 400 吨）。2. 实
际生产情况、排污情况与环
评手续、排污许可证不符。

行政区域

郓城县

曹县

牡丹区

鲁西新区

牡丹区

牡丹区
鲁西新区

牡丹区

东明县

郓城县

问题类型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涉及规划政策
方面问题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群众身边的生
态环境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6月 14日，郓城县政府组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程屯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郓城县程屯镇程屯村为郓城县程屯镇政府驻地，该村有 6条主要道路，常
住人口约 2000人。经对全村所有道路进行全面细致排查，在程屯村南大街中段发现部
分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在垃圾桶周边，未倒入垃圾桶。

6月 14日，曹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古营集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曹县古营集镇张破钟行政村吴楼自然村光伏发电厂实为曹县商都投资有
限公司山东曹县8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扶贫项目，2016年 10月 8日办理了环境影响登
记表（曹环备〔2016〕93号），于 2017年 7月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该项目目前正常运
行，实际占地面积7.57亩，涉及两个地块，均位于张破钟行政村吴楼自然村。经曹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调查认定，地块一面积4.66亩，属于建设用地；地块二面积2.91亩，分别为
建设用地1.67亩和耕地1.24亩。

6月 14日，牡丹区政府组织菏泽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分局、北城街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菏泽市牡丹区泰山路与大学路交叉口东北角”区域实为菏泽市牡丹区
昆明路与大学路交叉口东北角的一处物流园区，整体占地约 15亩。2015年，某商户在
该园区租赁办公室用于承接制版设计业务,不从事生产加工。2018年 7月，该商户自行
购置安装一电镀池，电镀池位于距园区大门 100米处路东的车间内，未办理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期间未投产，同年被北城街道办事处排查发现并自行拆除。
2.现场调查时，未发现废液、渗坑及固体废物留存痕迹。调查人员对园区及周边进行全
面排查，该物流园区内部均为硬化地面，内部及周边树木长势正常，未发现电镀相关工艺
设备，也未发现渗坑、渗井。调取该园区2015年至 2024年遥感监测影像，未发现坑塘。

6月 14日，菏泽鲁西新区管委会组织菏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高新区大队、万福街
道办事处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牡丹区万福街道兰州路傅大禄村”实为菏泽鲁西新区万福街道傅大禄
村。该村周边共有2家废品收购站，分别为菏泽市高新区凤莲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和
菏泽万物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位于该村东侧和北侧，村庄南侧无废品收购站。
2.现场调查和调阅视频监控，未发现 2家废品收购站有焚烧垃圾现象。通过对周边排
查，发现菏泽市高新区凤莲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北侧有一处农家院，居住着以捡废品
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老年夫妇，院内南侧地面存有焚烧柴草、垃圾遗留的灰渣。

6月 14日，菏泽市政府组织市城市管理局、牡丹区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经调查，信访件反映的“菏泽市生活垃圾填埋场飞灰填埋池项目”位于牡丹区牡丹街
道，菏宝高速以北 1000米、太原北路西侧。该项目由菏泽华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于2021年 4月建设完成。经调阅2021年 4月和 2023年 10月的防渗材料第三方现场检
测报告，与设计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核对，该项目使用的长丝土工布、HDPE防渗膜、光
面土工膜、膨润土防水毯等防渗材料合格，设计规格与实际采购规格相符。菏泽市生态
环境局牡丹区分局每年委托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探院对填埋区地下水检测一次，垃圾
填埋场每季度委托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填埋区地下水检测一次，经调阅 2024
年 6月 20日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探院检测报告及 2025年 4月 14日山东圆衡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检测报告，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Ⅳ类水
标准限值，未发现垃圾填埋池泄漏现象。
2.该项目防渗材料检测机构为山东华材工程检测鉴定有限公司，资质齐全，所检项目符
合标准要求，调阅工程监理报告，未发现造假情况。

6月 14日，菏泽市政府组织牡丹区政府、菏泽鲁西新区管委会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
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2023年 8月 15日，菏泽市城市管理局、菏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了《关于开展建
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工作的通知》（菏城管字〔2023〕12号），2024年 11月 13日，菏泽市
城市管理局印发了《关于推进市区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菏城管字
〔2024〕31号）,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责任，建立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体系。目前已建设
牡丹区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鲁西新区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厂，
用于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和资源化利用。
2.信访件反映的“建筑垃圾运送至城郊和农村”问题，调查人员对佃户屯街道办事处、陈
集镇、皇镇街道办事处、李村镇辖区范围内的绿地、农田、沟渠、坑塘进行排查、走访，发现
佃户屯街道办事处辖区有 2处建筑垃圾、装修垃圾露天堆放点，分别位于人民路立交桥
北和东南郡小区B区，存在未完全覆盖现象，无防渗措施；陈集镇辖区有1处建筑垃圾露
天堆放点，位于桶子河行政村南侧，未采取覆盖和防渗措施；皇镇街道办事处、李村镇未
发现将城区拆迁垃圾和装修垃圾违规运送填埋情况。
3.信访件反映的“牡丹区坡刘村东341米”为菏泽鲁西新区岳程街道坡刘村原址，该村庄
已整体搬迁，现为空地。该村某村民曾在原址经营销售混凝土废料，2025年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该村民将物料全部清运用于高速公路路基建设。现场调查时，由于前期清运
过程中大车碾压，该处土地坑洼不平，易产生扬尘。已对该处土壤取样检测，目前正在检
测中，预计6月 30日出具检测结果。
4.信访件反映的“天华国际小区建筑垃圾堆放”实为小区交付后设置的装修垃圾临时堆
放处。现场调查发现，该处地面已硬化，存在装修垃圾清运不及时、未覆盖问题。
5.信访件反映的“开发区蒋庄村东北 582米”位于菏泽鲁西新区丹阳街道蒋庄村东北山
东东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院内西侧（该公司已长期停产、部分设备已拆除），该处原为坑
洼空地，2025年 5月，菏泽仓房雅苑小区建筑工地地基开挖、打桩产生的泥浆拉运至此
用于平整该处场地。现场调查时，部分区域已长出成片杂草。已对该处土壤取样检测，
目前正在检测中，预计6月 30日出具检测结果。

6月 14日，牡丹区政府组织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菏泽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分局、李村镇政
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信访件反映的“欣庆砖厂”实为菏泽市牡丹区欣庆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位于牡丹区李村镇
后油楼村北。该公司年产1亿块煤矸石烧结砖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属于牡丹区砖瓦
窑转型升级保留企业。无工艺废水产生，治污工艺中脱硫为双碱法工艺，脱硫废水循环
使用不外排；厂内工人多为周边群众，生活污水极少，不外排。厂区最北侧距黄河外堤
388米，无入河排污口，不影响周边水体水质及防汛行洪。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
整淄博等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的批复》（鲁政字〔2019〕6号），该公司所在位置
不属于菏泽市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周边无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黄河在牡丹区区
域内不属于饮用水水源地）。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第三类淘汰类中建
材内容之规定，该公司采用的是隧道窑工艺，不属于强制退出类烧结砖瓦企业。该公司
于2024年 9月 10日停产，正在按照生态环境、应急、自然资源、消防等部门的要求，对生
产工艺和治污设施等进行升级改造。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未生产，正在升级改造。

6月 14日，东明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菏泽市生态环境局东明县分局、马头镇
政府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菏泽市东明县马头镇林场一施工企业”实为菏泽能矿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信访件反映的“土地恢复治理（填坑复耕）”实为东明县马头镇2021年土地整治项目，
位于东明县马头镇林场敬老院南侧，主要内容为整治因修建高速公路形成的坑塘（面积
约 230亩），由菏泽能矿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承建。2021年 11月，菏泽能矿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取得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东明县马头镇 2021年土地整治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东自然资规字〔2021〕42号)。
2.土地整治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该区域有建筑用的砂矿，于是上报东明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2021年 12月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五
地质大队编制了《山东省东明县马头林场建筑用砂资源利用方案》。2022年 1月东明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取得了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同意东明县马头镇林场 2021
年土地整治项目区建筑用砂利用问题请示的答复意见》（菏自然资规发〔2022〕15号）。
2022年 2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取得东明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开发利用东明县马头
镇林场 2021年土地整治项目区内建筑用砂的批复》（东政复〔2022〕11号），批复中规定

“开采 36万立方建筑用砂，部分直接用于本项目，剩余建筑用砂须通过市（县）交易平台
进行统一处置”。2022年 3月 10日，菏泽市兴菏国有产权交易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招标，
菏泽能矿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中标。2022年 6月 21日东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菏泽能
矿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建筑用砂交易收益归菏泽能矿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所有。
3.6月 21日取得采砂产权后，菏泽能矿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按照《山东省东明县马头林场
建筑用砂资源利用方案》的规定，开始进行采砂。方案规定最大开采深度为 60米，开采
范围为原坑塘（面积约为230亩），开采方式为钻探式采砂船开采。因在原有坑塘基础上
对该砂层进行开采，导致坑塘深度增加，经随机抽取坑塘内5个点位测量，深度分别为西
北角 10米、西南角 8米、东南角 7米、东北角 7米、坑塘中心约 20米，符合方案规定的开
采深度、开采范围和开采方式。该公司实际开采30.06万立方建筑用砂，“土地恢复治理
（填坑复耕）”项目未用砂，开采的 30.06万立方建筑用砂全部通过市（县）交易平台进行
统一处置。经现场调查，信访件反映的坑塘附近 10多亩基本农田，位于坑塘南侧，实际
面积16.8亩，正在耕种，不存在水坑。

6月 14日，郓城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对信访件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信访件反映的山东中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郓城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四路南段路西，环
保手续齐全。该公司以氧化铝粉、滑石粉、碳酸钙、高岭土、甲苯等为原料，经搅拌、干燥、成
型、烧结等工序生产陶瓷元器件。现场调查时，该公司正在生产，成型工序产生含有甲苯的
废水，每日约为120吨。调阅该公司2023年以来自行检测报告和6月14日人工取样检测，
结果显示该公司外排废水甲苯浓度符合排污许可证限值要求。
2.该公司成型工序产生含 VOCs有机废气，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排放。经调阅该公司
2023年以来自行检测报告，外排废气VOCs浓度符合排污许可证限值要求。经检测，该
公司外排废气有组织和无组织VOCs浓度均符合排污许可证限值要求。6月 20日，市生
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公司废气治理设施进、出口进行检测，检
测结果显示去除率为99.6％，符合环评要求。
3.信访件反映的园区污水处理厂实为郓城县天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证要
求，郓城县天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在线监测项目为 pH值、化学需氧量、总氮、氨氮、总
磷、流量。甲苯非郓城县天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主要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对甲苯未做在
线监测要求。
4.山东中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 1月至 5月平均每日取水量约 178吨，生产负荷
60%，根据实际生产负荷和环评水平衡测算，每日废水排水量约为120吨。
5.经逐一核对，该公司原料、产品，生产工艺与环评和排污许可证一致。经核对该公司废
气和废水处理工艺，废气处理工艺已安装活性炭吸附脱附装置，与环评一致；废水处理工
艺未安装溶剂分离精馏回收预处理设施，与环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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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立行立改，加强生活垃
圾监管，减轻垃圾对周
边群众生活影响。

加强日常监管，严禁
违规占用耕地。

加强日常监管巡查，
防止污染生态环境。

禁止焚烧垃圾，防止
环境污染。

加强日常监管巡查，
防止污染环境。

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防止建筑垃圾乱堆
乱放。

加强日常监管巡查，
保护饮用水水源地。

加强监管巡查，合法
利用自然资源，保护
基本农田。

加强日常监管，完善
治污设施，污染物达
标排放，防止污染环
境。

处理和整改情况

郓城县政府责成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程屯镇政
府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垃圾收集清运工作的管理，做到日产日
清。6月 14日，垃圾桶周边的垃圾已清理完毕。
2.建立长效监管巡查机制，加强宣传和巡查，防
止问题反弹。

曹县政府责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古营集镇
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拆除占用 1.24 亩耕地的光伏设施，恢复土地
原状。6月 15日已完成整改。
2.加强日常监管，开展常态化巡查，防止违规占
用耕地行为发生。

牡丹区政府责成菏泽市生态环境局牡丹区分
局、北城街道办事处采取以下措施：
落实常态化监管措施，严肃查处小电镀等非法
生产行为，防止环境污染。

菏泽鲁西新区管委会责成菏泽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支队高新区大队、万福街道办事处采取以
下措施：
1.对该农户说服劝导不再焚烧垃圾。目前灰渣
已清除。
2.加强日常巡查，做好宣传引导，严防发生焚烧
垃圾等环境污染行为。

菏泽市政府责成市城市管理局、牡丹区政府采
取以下措施：
加强日常监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牡丹区政府、菏泽鲁西新区管委会分别责成相
关部门和属地镇街采取以下措施：
1.对佃户屯街道、陈集镇发现的 3处建筑垃圾、
装修垃圾露天堆放点进行清理。截至 6 月 16
日，已清理完毕。
2.对天华国际小区的装修垃圾临时存放点进行
规范管理，将积存的建筑垃圾清运至菏泽城建
集团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资源化利用，
截至 6月 16日，已清运完毕。督促物业公司加
强对装修垃圾暂存点的管理，张贴醒目的公示
牌，明确暂存点的使用规范、开放时间等信息。
3.对岳程街道坡刘村原址坑洼地面进行平整，用
于后续耕种。截至6月 16日，已完成平整。
4.正在组织对鲁西新区岳程街道坡刘村原址和
丹阳街道蒋庄村东北建筑垃圾堆放点位土壤进
行检测，将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处理。
5.加强日常监管巡查，落实建筑垃圾分类、收集、
转运及资源化处理等措施，防止建筑垃圾乱堆
乱放，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影响。

牡丹区政府责成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菏泽市生
态环境局牡丹区分局、李村镇政府采取以下措
施：
加强日常监管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饮
用水水源地安全。

东明县政府责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马头镇
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督促菏泽能矿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土
地整治标准推进作业。
2.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保护
基本农田。
3.加大宣传力度，在项目周边设置宣传公示栏，
督促村委会与周边村民积极沟通，消除群众疑
虑。

郓城县政府责成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县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采取以下措施：
1.对山东中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环境违法行为
立案调查，依法处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目前
案件正在办理中。6月 15日，市生态环境局郓
城县分局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菏
郓环立〔2025〕8-615号），责令该公司改正违法
行为，安装溶剂分离精馏回收预处理设施。
2.进一步加强监管巡查，严格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管理，按规定加强污水处理情况监测，发现问题
依法依规处置，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污
染物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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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情况（第十八批）

截至 6月 23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市的第十八批 9件信访件，已办结 7件，阶段性办结 1件，正在办
理1件。其中，责令整改1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